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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东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长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施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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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1,796,263.40 368,916,585.50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694,222.01 54,899,299.32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316,195.32 49,305,324.16 1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589,204.07 -152,633,322.47 -2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4.29% -0.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80,303,126.93 1,920,722,745.57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9,477,362.29 1,557,028,975.79 3.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872.4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977,777.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248.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6,548.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73 
本报告期，公司增加合并深圳一

卡易公司报表影响所致。 

合计 2,378,026.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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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8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云宝 境内自然人 21.56% 153,870,247  质押 141,564,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7% 14,048,600    

马晓兰 境内自然人 1.19% 8,499,500    

中国工商银行－

博时第三产业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5,000,008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方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4,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3,899,863    

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3,680,672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659,000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中信

建投基金－传世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2,587,04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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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钱云宝 153,870,247 人民币普通股 153,870,24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48,600 

马晓兰 8,4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8,499,50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8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3,899,863 人民币普通股 3,899,86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3,680,672 人民币普通股 3,680,672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6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9,000 

中信建投基金－民生银行－中信

建投基金－传世 1号资产管理计划 
2,587,040 人民币普通股 2,587,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云宝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马晓兰通过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782,1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717,4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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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1)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帐款比年初增加67.65%，主要是因为公司结算周期较长，以及受春节影响销售收入未能同期收回；

报告期产销规模扩大也增加了应收账款；部分货款尚在赊销帐期内未能同步回收，但公司的主要客户为通信、银行等大客户，

应收帐款产生坏帐的风险较小。 

(2)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2.00亿元，原因是报告期内到期收回丹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2.00亿元所

致。 

(3)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比年初减少437.02万元，原因是报告期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67.2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材料采购业务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41.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深圳一卡易公司计提的职工薪酬变动影响所

致。 

(6)报告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比年初减少59.0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等纳税暂时性差异同比减少所

致。 

(7)报告期末，公司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减少100.63%，主要原因是因合并境外子公司报表产生的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发生变

化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1)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97.6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存款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40.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实际收到的理财利息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83.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政府取消部分行政事业型收费以及及公司对外公益

救济捐赠同比减少所致。 

(4)报告期，公司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45.5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受国家政策影响，公司获批的“国家规划布局内

重点软件企业”证书到期，由于相关部门尚未开展续评，本报告期按高新技术企业15%的税率计算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与去

年同期形成差异所致。 

(5)报告期，公司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增加135.61万元，原因是本报告期合并深圳一卡易公司报表与去年同期形成差异所

致。 

(6)报告期，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342.85%，原因是因合并境外子公司报表产生的的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发生变化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1)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3.06亿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

加1.20亿元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1.85亿元，共同影响所致。 

(2)报告期，公司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去年同期减少74.68万元，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持有的外币受汇率变动

影响与去年同期形成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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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宝股份”）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6月3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69,204,152股（含69,204,152股），发行价格为17.34元/股。如果公

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2015年6月4日在巨潮咨询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5年6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1712号），中国

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 

2015年9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712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恒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现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

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中介机构对反

馈意见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由于反馈意见中涉及的核查工作、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等事项尚需一定时间，为了保证本次

反馈意见回复的质量，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延期回复

的申请》，公司将在反馈回复材料准备齐全后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报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2、2015-064）。 

2015年9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完成后，本次非公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17.24元/股。计算公式：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

=17.34-0.10=17.24元/股。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公司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2016 年 03 月 03 日 
公告编号：2016-003，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钱云宝、钱

平、江浩然、

胡三龙、潘梅

芳、曹志新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一）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承诺：

在作为恒宝

股份有限公

2007 年 01 月

10 日 

1、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在作为

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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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期间，

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

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

限于单独经

营、通过合资

经营或拥有

另一公司或

企业的股份

及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

参与任何与

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构成

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活动，

也不会在与

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有竞

争关系的企

业或组织内

任职。截至报

告期末，未发

现同业竞争

情况。（二）

公司控股股

东钱云宝承

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

份。截止报告

期末，该承诺

已履行完毕。

（三）公司其

他股东钱平、

江浩然、胡三

期间；2、担

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

东钱云宝、钱

平、江浩然、

曹志新在其

任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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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潘梅芳和

曹志新承诺：

其所持有的

股份中，因

2005 年度利

润分配增加

的股份（合计

864 万股），

自工商变更

之日（2006 

年 4 月 20 

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

让；其他股份

（合计 4,320 

万股）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转让。

截止报告期

末，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四）担任公

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

钱云宝、钱

平、江浩然、

曹志新还承

诺：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其

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

其上年底所

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该承诺正在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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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承诺 
恒宝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承诺 

公司承诺不

为激励对象

依本激励计

划获取有关

股票期权或

限制性股票

提供贷款以

及其他任何

形式的财务

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

担保。 

2014 年 04 月

2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355.84 至 16,062.59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355.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持续增长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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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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